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且並不構成在香港、中國或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根據其證

券法未經登記或符合資格前提呈證券要約、徵求或出售即屬違法的任何該等司法

權區）提呈出售或徵求購買任何證券的要約。本公告不得直接或間接在美國或向

美國分發。除非已經登記或獲適用豁免登記規定，證券不得在美國提呈發售或出

售。在美國進行的任何公開發售證券，將以發售章程的方式進行。該發售章程將

載列有關提呈發售的公司、管理層以及財務報表的詳盡資料。本公司不擬在美國

就證券進行任何公開發售。本文提及的證券尚未也不會根據不時修訂的 1933年美

國證券法（「證券法」）進行登記。本公告或本公告所載信息並無招攬任何金錢、證

券或其他對價，如果是為了回應本公告或本公告所載信息而發送的，將不予接

受。

LANDSEA GREEN MANAGEMENT LIMITED

朗詩綠色管理有限公司
（前稱「Landsea Green Properties Co., Ltd. 朗詩綠色地產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

關於2022年到期的10.75%優先票據

交換要約結果公示

本公告乃由朗詩綠色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為朗詩綠色地產有限公司）（「本公司」）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 (2) (a)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2年 9月 30日關於 2022年到期的 10.75%優先票據（「現有票

據」）至少最低接納金額之交換要約的公告（「該公告」）。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

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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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要約結果

交換要約已於 2022年 10月 18日倫敦時間下午 4時屆滿。本公司欣然宣佈其已豁免

交換要約項下的最低接納金額條件，截至交換屆滿期限，本金總額為 132,216,000

美元的現有票據（約佔現有票據未償還本金額的78.05%）已根據交換要約進行了有

效的交換提交。

本公司已決定接受本金總額為132,216,000美元的現有票據進行交換。

對於有效進行交換提交並被接受的現有票據，在交換要約的先決條件得到滿足或

豁免的情況下，本公司預計將根據交換要約發行本金總額為 118,995,000美元的新

票據。

如該公告所述，本公司已於本次交換開始前回購了一些現有票據，該等已回購的

現有票據的本金總額為 30,600,000美元，佔現有票據初始本金額 15.3%，本公司預

計將於本日完成註銷其持有的該等現有票據。

本公告並非要約購買、招攬要約購買，或招攬要約出售現有票據。僅可根據交換

要約備忘錄之條款作出要約。

股東、現有票據持有人及潛在投資者須注意，交換要約須待達成或獲豁免交換要

約備忘錄所載及本公告概述的交換要約之先決條件後，方可完成。概不保證交換

要約將完成，且本公司保留有條件或無條件修訂、撤回或終止交換要約的權利。

本公司可全權酌情修訂或豁免交換要約的若干先決條件。由於交換要約不一定會

進行，股東、現有票據持有人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或現有票據時務請

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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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作出或接納交換要約會違反任何司法權區法律，則不得向有關司法權區持有人

作出交換要約，亦將不得接納自有關持有人的現有票據。倘本公司知悉於任何司

法權區作出交換要約會違反適用法律，本公司可能會亦可能不會（由本公司全權

酌情）努力遵守任何有關法律。倘於本公司作出有關努力（如有）之後仍無法遵守

任何有關法律，將不會向居住在有關司法權區的任何持有人作出交換要約。

承董事局命

朗詩綠色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婉縈

香港，2022年10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包括兩名執行董事田明先生及黃征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

顧菁女士及劉鵬鵬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許小年先生、陳泰元先生及芮

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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